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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生资助负责人岗位职责
1.在校长领导和上级部门指导下，统筹本校学生资助工作，制定本校学生资助工作计划。  
2.负责宣传资助政策和本校资助工作动态。  
3.牵头组织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摸底，汇总、掌握、上报贫困学生基本信息。  
4.按照上级下达的资助名额，制定资助指标分配方案。 
5.负责组织学生资助申请、接受社会咨询、处理来信来访。 
6.主持召开资助评审会议，汇总评审结果，做好资助对象公示工作。 
7.会同财务人员做好资金款物的发放工作。  
8.协助学校领导、指导教师开展受助学生的教育工作。 
9.协助学校领导争取救助项目、募集救助资金。 
10.负责学生资助工作档案建设。  
11.认真学习、全面贯彻国家资助政策和上级资助精神，主动向学校领导提出工作建议。 
12.其它相关工作。
二、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实施流程
1.政策宣传。招生期间进行宣传，开学后由班主任召开班会宣传资助政策。
2.本人申请。符合基本申请条件的学生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，并附家庭经济困难状况证明材料一份并加盖公章（农村户口者需所在乡镇出具贫困证明，城市户口者需县民政局出具贫困证明、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需县扶贫办出具贫困证明）。
3.班内评选。班主任组织班级全体学生进行民主评议，根据学生基本情况、家庭经济状况、学习成绩和操行量化考核成绩进行综合测评排序，遴选出候选资助对象。并在班内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上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4.校内审核。学生资助管理评审委员会根据全校学生的申请情况、家庭经济状况、思想品德、学习成绩、校纪校规等具体情况进行审核，确定资助学生建议名单，上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领导小组研究。
5.学校审批、公示。在学校学生资助管理评审委员会评选工作的基础上，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领导小组组织全体成员进行审批，同意后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6.上报。学校公示无异议后，确认受助学生并上报资助管理中心。

